附件2
师资介绍

杨立新：广东财经大学特聘教授（原中国人民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五五”普法国家中高级干部学法讲师团成员、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东亚侵权法学会理事长、世界侵权法学会主席。
童之伟：广东财经大学特聘教授（原华东政法大学法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宪法与行政法学科带头人，宪法学博士点负责人，法治中国建设研究中心负责人；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芝加哥大学访问学者。
鲁晓明：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专业博士。民商法专业学科带头人。民建广东省委会副主委。南粤优秀教师，广东省第三届十大中青年法学家。
谢  晖：曾任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理论法学博士生导师，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南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广州大学人权研究学院教授。曾获得首届“教育部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首届山东省“泰山学者”，山东大学“泰山学者特聘教授”；首届山东大学人文社科“杰出学者”；山东省第一、二届“百人工程”人选；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青海省首批“创新创业人才”等奖励或荣誉。出版、发表个人学术、文学作品32部；发表学术论文260篇，学术随笔和散文220余篇。主编“法理文库”“公法研究”“民间法文丛”“法意文丛”、《民间法》《法律方法》等学术丛书和刊物。组织和主持系列学术会议“全国民间法／民族习惯法学术研讨会”“全国法律方法论坛”等学术活动。
岳树梅：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民建中央理论委委员、民建重庆市委委员，民建重庆市理论委副主任；兼任中国自然资源学会资源法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WTO法研究会理事，重庆市民法、经济法、国际经济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重庆市仲裁委仲裁员，民建南岸区委副主委、区政协委员。
赵景琛：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法学院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公司法学科带头人，商法与破产法中心主任，广东财经大学高层次引进人才。全英讲授公司法、公司治理、证券法、公司金融法、现代企业社会责任、合同法、世贸组织法、英国侵权法及国际商法等。
曾文革：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香港大学法律学院、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访问学者。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研究会理事，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理事，重庆市法学会环境资源法研究会秘书长，重庆市法学会国际经济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重庆市教育学会政策法规工作委员会副理事长，重庆市纪检监察学会和重庆市纪委研究室特约研究员，重庆市自学考试法学专家组成员。
易在成：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澳科大法律实践教学中心主任，澳门特区法律改革咨询委员会委员，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法律联盟秘书长，深圳国际仲裁院仲裁员、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珠海国际仲裁院仲裁员等，横琴深合区法院调解员、广东高院及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调解中心调解员等。
黄景禧：澳门法律交流协进会会长、澳门大学法学院兼职导师(行政法及民事诉讼法)、珠海市涉外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副主任、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人和启邦显辉(横琴)联营律师事务所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港澳律师。
沈云樵：法学博士，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仲裁与争议解决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人民大学亚太法学研究院校外研究生导师、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亚太法学研究院亚太仲裁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广州市海珠区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法律服务专家库专家，深圳市蓝海法律查明和商事调解中心境外专家，广东省粤港澳发展促进会法律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澳门法律工作者联合会副理事长，澳门特区政府消委会消费争议调解及仲裁中心仲裁员，中国人民大学澳门校友会副理事长，受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北京仲裁委、上海仲裁委、上海国际仲裁中心、广州仲裁委、深圳国际仲裁院、珠海国际仲裁院、佛山仲裁委、海南国际仲裁院等二十多家机构仲裁员，曾任广州南沙新区和自贸区法律顾问。
范铭超：上海仲裁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华东政法大学博士，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法学硕士，美国杜克大学富布莱特访问学者，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委员和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并接受国际体育仲裁院指定担任第19届杭州亚运会特设仲裁庭仲裁员。在加入上海仲裁委员会之前，曾任国际商会（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ICC）北亚地区仲裁与ADR主任，辖区覆盖十九个亚洲国家和地区，并担任国际商会仲裁院“一带一路”委员会秘书长。范铭超博士是一位对亚太地区具有丰富经验的仲裁员。在担任国际体育仲裁院（CAS）、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香港国际仲裁中心、韩国商事仲裁院等国际仲裁机构仲裁员的经历中，他作为仲裁员参加了逾200起案件的审理。此外，他曾兼任英国特许仲裁员学会（CIArb.）东亚分会中国大陆委员会主席、中国足球协会仲裁委员会主任委员。
林北征：广州互联网法院法官，研究兴趣为互联网司法、网络法学。在《中国应用法学》《中国司法鉴定》《法治论坛》《光明日报》《学习时报》发表论文、案例14篇，5篇论文获第29-32届全国法院系统学术讨论会论文奖项。其中，《司法区块链的网络诉源治理逻辑、困惑与进路》一文入选北大法宝“区块链必读论文50篇”。作为主执笔人完成最高人民法院、广东高院、广州中院等重大调研课题5项。另有英语译作3篇。作为主要研究成员参与广州互联网法院司法区块链、5G智审卡片等系统论证筹建。
胡  佳：德杰律师事务所顾问，有在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国际商会仲裁院、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伦敦仲裁院、斯德哥尔摩仲裁院以及贸仲用英语、中文进行仲裁的丰富经验。
康亚男：2012年取得香港执业大律师资格，并于2021年通过第一届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资格考试。其主要执业领域为公司、商业纠纷，劳资纠纷，跨境诉讼、仲裁以及涉及中国内地元素的案件。曾多次为内地企业和个人在跨境交易和仲裁中提供香港法律意见。作为执业大律师之余，康律师曾在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以及北京大学法学院担任客席讲师，教授香港公司法及国际仲裁；并于2021年6月至2022年1月期间担任香港劳资审裁处暂委审裁官。在公共事务方面，康律师担任香港法律专业协进会执委以及香港大律师内地事务委员会委员，致力于推动香港与内地法律专业的沟通交流与合作。
陈少彬：香港梁浩然律师事务所有限法律责任合伙的资深顾问律师、首批粤港澳大湾区律师。于1996年毕业于香港大学法律系，1997年取得香港法律专业文凭，1999年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执业律师，现时为香港律师会会员、香港婚姻监礼人、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调解员、中国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中国委托公证人，在国际商事仲裁、民商法、公司法、婚姻家庭及继承法等领域具有丰富的执业经验。擅长处理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跨境法律事务。
肖黄鹤：“一带一路”域外法查明（广州）中心主任、广州市汇智蓝天国际法律与商事服务中心副理事长、深圳国际仲裁院仲裁员。先后在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深圳国际仲裁院工作，历任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长，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审委会委员，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副主任、涉外商事庭副庭长（主持工作）、深圳国际仲裁院联络处处长。
黄善端：深圳市政协委员，港籍内地律师、仲裁员。毕业于北京大学，先后取得法学学士（1995年）及民商法法学硕士学位（1999年），为最早期取得内地法律职业资格的香港居民之一，现为香港史蒂文生黄律师事务所高级内地事务经理。长期从事跨境法律事务，先后在香港的英资、美资及本地律师所工作，积累了服务跨国企业、内地国有和民营企业、高净值个人等不同类型客户的丰富经验。先后获最高人民法院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律政司邀请参与《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婚姻家庭民事案件判决的安排》《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及《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等区际司法协助安排的论证、调研工作；亦曾协助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制定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审判指引、颁布粤港澳大湾区指导案例等工作，并为深圳市司法局完成“粤港澳大湾区多元化纠纷解决及规则衔接”专题研究。为律政司法治教育督导委员会课程和教材设计工作小组成员、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同时担任深圳市前海一带一路法律服务联合会副秘书长、北京大学法学院香港校友会秘书长等社会公职。
李振宇：广东财经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
杨  瑛：广东财经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 
张少峰：广东财经大学副教授，兼职律师。
张  岚：广东财经大学副教授，广州仲裁委仲裁员。
朱  姝：广东财经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仲裁员。
张永毅：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陈蓁蓁：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教师，法学博士。
邹郁卓：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教师，法学博士。
[bookmark: _GoBack]张肇廷：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教师，法学博士。
